
【单位名称】 浙江好易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江兴北街 55号 【联系人】 童杰 

【项目名称】 年产 40万套智能遮帘系统生产线技改项目 

【评价类型】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表 1-1拟建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年产 40万套智能遮帘系统生产线技改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 浙江好易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备案机构 金华市金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备案 

项目备案代码 2209-330703-07-02-286855 

备案日期 2022年 09月 21日 

项目性质 改建 

项目建设规模 年产智能遮帘 40万套 

项目总投资 5200万元 

项目建设地点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江兴北街 55号 

总用地面积、建筑面积 总用地面积 30亩，总建筑面积 47551平方米（均为地上） 

项目行业分类 C3859其他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现场调查人员】 - 

【现场调查时间】 - 【单位陪同人】 - 

【采样、检测人员】 - 

【采样、检测时间】 - 【单位陪同人】 -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水平预测结论】 
 

评价

单元 
车间/场所 岗位/工种 

接触主要职业病危

害因素 

作业 

方式 

接触时间 接触 

人数 （h/d） （d/w） 

生产

单元 

1F金工车

间 

冲压 噪声 定点 8 6 6 

钻孔 噪声 定点 8 6 13 

切割 噪声 定点 8 6 6 

钻铣 噪声 定点 8 6 2 

攻丝 噪声 定点 8 6 4 

仪表车 噪声 定点 8 6 1 

去毛刺 铝合金粉尘、噪声 定点 8 6 2 



领班 噪声 流动 
作业频次少、时间

短 
1 

1F方管加

工区 

切割 噪声 定点 8 6 1 

冲压 噪声 定点 8 6 1 

1F钢丝绳

加工区 

钢丝绳剥皮 噪声 定点 8 6 1 

钢丝绳冲压 噪声 定点 8 6 1 

1F焊接区 

气保焊 

电焊烟尘、锰及其无

机化合物、氮氧化物、

紫外辐射、噪声 

定点 8 6 1 

氩弧焊 

电焊烟尘、锰及其无

机化合物、氮氧化物、

氧化镁烟、紫外辐射、

噪声 

定点 8 6 1 

1F抛丸区 抛丸工 

噪声、碳化硅粉尘、

其他粉尘（铁及其化

合物粉尘） 

流动 8 6 2 

1F表面处

理清洗线 

清洗上件 噪声 定点 8 6 3 

清洗线操

作工 

碳酸钠、氢氟酸 
流动 

0.5 6 
2 

噪声 8 6 

清洗下件 高温、噪声 定点 8 6 2 

1F小件喷

塑线 

喷塑上件 高温、噪声 定点 8 6 23 

吹扫除尘 
噪声、其他粉尘（环

氧树脂粉尘等） 
定点 8 6 1 

补喷工 
其他粉尘（环氧树脂

粉尘）、噪声 
定点 8 6 4 

4F缝纫车

间 

裁剪 

其他粉尘（涤纶粉尘、

亚克力粉尘、仿亚粉

尘、色母粒粉尘、涤

纶短纤粉尘等）、噪

声 

定点 8 6 6 

缝合 噪声 定点 8 6 6 

拼缝 噪声 定点 8 6 9 

缝头 噪声 定点 8 6 9 

5F大件喷

塑线 

喷塑上件 噪声、高温 定点 8 6 21 

吹扫除尘 
噪声、其他粉尘（环

氧树脂粉尘等） 
定点 8 6 1 

补喷工 
其他粉尘（环氧树脂

粉尘）、噪声 
定点 8 6 4 

2F小件包

装 
小件包装 噪声 定点 8 6 4 



公辅

工程

单元 

污水处理

站 
污水工 

氢氧化钠、其他粉尘

（聚合氯化铝、聚丙

烯酰胺粉尘） 流动 

0.5 6 

1 

硫化氢、氨 
接触频次少、时间

短 

机修、模具

房 

机修工 

电焊烟尘、其他粉尘

（铁及其化合物粉

尘）、砂轮磨尘、锰

及其无机化合物、氮

氧化物、臭氧、一氧

化碳、紫外辐射、噪

声 

流动 
接触频次少、时间

短 
2 

模具维修 

其他粉尘（铁及其化

合物粉尘）、砂轮磨

尘、噪声 

定点 
接触频次少、时间

短 
1 

生产车间 品质员 噪声 流动 
接触频次少、时间

短 
18 

车间内外 叉车工 噪声 流动 8 6 1 

备注：气保焊、氩弧焊岗位通风条件较好，臭氧和一氧化碳仅识别，不做重点分析与评价。 

 
 

【评价结论与建议】 

1 评价结论： 
（1）该拟建项目总平面和竖向布置综合考虑职业卫生、安全、消防和环保的要求，功能分区明

确，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要
求。 

（2）该拟建项目采用建设单位现有成熟的生产工艺技术，项目生产工艺布局合理，流程顺畅，
设备布局合理，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3）通过对该拟建项目的工程分析与评价，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
铝合金粉尘、电焊烟尘、碳化硅粉尘、其他粉尘（铁及其化合物粉尘、环氧树脂粉尘、涤纶粉尘布料
等）、碳酸钠、氢氟酸、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氧化镁烟、氮氧化物、氢氧化钠、紫外辐射、高温、噪
声。 

针对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拟采取的防护措施合理可行，再结合本报告提出的控制职
业病危害补充措施建议，并在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阶段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使得该项
目投产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可以符合《中华人民工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的要求。 

（4）该拟建项目拟采取的采光与照明、通风与空调等建筑卫生学方面均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GBZ1-2010。 

（5）该拟建项目根据接触的有害因素发放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发放种类、数量和更换周期基
本合理，其防护性能基本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1部分：总则》GB39800.1-2020的规定要求。 

（6）该拟建项目依托企业现有成熟的安全职业健康应急救援体系，项目拟采取的应急救援措施
同时在采纳本报告提出的补充措施建议后，也可符合《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29639-2020等相关要求。 

（7）项目拟依托建设单位原有职业卫生管理体系，待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后按要求对项目劳动者
拟开展职业卫生培训、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职业健康监护，拟设置完善相应职业病
危害警示标识，拟制定相应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基本符合国家职业卫生要求。 

（8）该项目拟设置厕所及盥洗设施、食堂、员工休息室，同时在采纳本报告提出的补充措施建
议后也可以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9）项目建设单位按国家要求开展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评价工作，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法规要求。 

2 补充措施及建议： 



2.1.1工程防护补充措施 
（1）项目应优化生产工艺流程、设备布局，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避免直接人工操作。优

先选用无毒或低毒原辅材料。 
（2）拟建项目在设备选型、采购过程中，严把质量关，优先选用低噪声生产及辅助设备，从源

头控制噪声强度。 
（3）项目通过合理布局，金工车间高噪声作业岗位相对集中布置到对其他作业岗位影响最小的

区域，以减少噪声相互影响。 
（4）拟建项目应落实本报告所描述的各项防尘、防毒、防噪声和防暑降温等职业病防护设施的

设计、安装和调试等工作，并建立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2.1.2个体防护补充措施 
1）拟建项目运行后应加强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的有效监督管理，对各种个人防护用品要有

专人管理和发放，明确定期维护、更换周期；加强职业卫生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使操作者充分了解使
用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目的和意义，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其规范使用防护用品，不能因
工作方便而忽视身体健康；对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如何正确规范使用防护用品。 

2）对个人防护用品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确保防护用品有效，建立失效更换制度。 
防尘口罩：一般建议更换周期为一个工作班，当感觉呼吸阻力明显增加，或当口罩脏污、破损时，

需整体废弃。 
防噪耳塞：一般建议当泡棉耳塞脏污、变形或破损时立即更换；预成型耳塞清洗消毒后重复使用，

注意预防耳道炎。 
防毒面具（滤毒盒）：一般在工况稳定作业场所可根据滤毒盒使用经验估算滤毒盒使用寿命（或

根据品牌（如3M）寿命估算软件进行估算）；或在闻到、尝到污染物味道更换，无论何时，若感觉到
头晕、恶心或其他任何不适，应立即更换滤毒盒。 

2.1.3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1）项目应按照《工贸企业受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DB33/T 707-2022）制定污水站水池

清淤等有限空间作业职业安全操作规程，委外作业的应聘请有资质专业单位和人员进行作业，并做好
现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2）项目应针对项目运行后可能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类型制定相应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建立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配备齐全的应急救援物资，并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和
评价总结，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3）项目应制定铝合金清洗剂（含氢氟酸）泄漏事故的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相应
应急救援演练。 

2.1.4职业健康监护 
拟建项目正常运行后，项目建设单位应弥补类比项目存在的不足之处，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

技术规范》GBZ188的要求组织劳动者开展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妥善处理
有职业禁忌证、需要复查以及有疑似职业病的病人。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
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
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
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2.1.5辅助用室 
建议项目生产车间按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中的车间卫生特征等级为3级的要求

设置浴室、更/存衣室。焊工要求设更衣室，工作服与便服分柜存放，避免工作服污染便服，同时更
衣室应考虑设洗衣间，焊工工作服严禁带回居住处。 

2.1.6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1）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依法对可能接触职业病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健康损害的作业岗位

或场所等情况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 
（2）拟建项目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及“安监总厅安健〔2014〕

111号”文的要求，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3）企业在之后的日常运行过程中，应加强职业卫生日常管理，做好相关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并加强应急救援演练。 
（4）拟建项目应具体编制拟建项目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的各项预算，包括卫生防护设施费用、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验设备、应急救援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
生培训等，并落实到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中，为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提供经费保障。 

（5）拟建项目应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
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的要求，结合拟建项目实际情况建立职业卫生档案。 

（6）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要求，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每三年开展一次职业病危害现
状评价。检测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7）为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项目
建设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具体包括：《职
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职业
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职
业病危害监测及检测评价管理制度》、《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劳动者职业健
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等。 

（8）项目若采取外包作业，应加强对外包工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与外包单位明确双方的职业
卫生管理职责，对外包工做好岗前职业卫生培训，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制定岗
位操作规程，确保劳动者职业健康。2.3其他补充措施及建议（略）。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原辅料的分析，对氢氟酸的产生，分布进行描述，完善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与分

析； 
2、补充塑粉、陶化剂、清洗剂等投加方式的描述及职业病危害的识别与分析； 
3、完善拟采取的应急救援措施的描述与分析。 
 

【技术服务项目组人员名单】 
 

职责 姓名 职称/职务 资质证书号 

项目负责人 王施平 高级工程师 A2015(P)00870 

报告编写人 

王施平 高级工程师 A2015(P)00870 

厉景帅 工程师 2021（P）-01-001（甬） 

裘黎勇 助理工程师 2022（P）-01-007（甬） 

报告审核人 洪远成 工程师 2021（P）-01-002（甬） 

报告签发人 姚科伟 高级工程师 2021（J）-01-001（甬） 

 
 

 


